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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O. 1 为保证蓄电池组安装工程的施工质量 ，促进工程施工技术

水平的提高 ，确保蓄电池组的安全运行 ，制定本规范 。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于电压为 1 2V 及以上，容量为 25A . h 及 以上

的阅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和容量为 lOA . h 及 以上的铜锦碱性

蓄电池组安装工程的施工与质量验收 。

1. O. 3 蓄电池组安装工程的施工与质量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

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。

Contents 1 总

1 General provis ions ……… … …… … …… … … … …… … ( 1 ) 

2 T erms and symbo ls … … ………… 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 … ( 2 ) 

2. 1 Terms ( 2 ) 

( 3 ) 2.2 Symbols 

3 Basic requirem ent … … …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4 ) 

4 V a lve regu la ted sea led lead-acid batteri es … … … … … ( 6 ) 

4. 1 Installation … …… … …… … ……… …… ……… …… ( 6 ) 

4. 2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…… ……… ……… … ……… ( 7 ) 

5 Nickel-cadmium batteri es …… ………… … …… … …… ( 9 ) 

5. 1 l nstallat ion 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9 ) 

5. 2 Preparation electrolyte and infuse the electrolyte … … …… (1 0) 

5. 3 Chargi ng and discharging …… … ………… … …·…… .. (1 0) 

6 Qua lity acceptance … … 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 … … … …… (1 2 ) 

Appendix A T echn ica l conditions of KOH … ……… …… (1 3 ) 

Appendix B E lectro lyte s ta ndard for a lkaline 

batteri es … … … …… …… ……… ……… …… (1 4 ) 

Exp lana t ion o f word ing in thi s code ………… … … … …… (1 5 ) 

Li st of quoted s tandards …… ……… 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1 6 ) 

A ddi ti on: Exp lanation of provis ions … … … … … … ……… (l 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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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术语

2. 1. 10 补充充电 supp lementary charge 

蓄电池在存放过程中，由于自放电，容量逐渐减少，甚至于损

坏，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定期进行的充电。

2. 1. 11 初充电 initial charge 

新的蓄电池在其使用寿命开始时的第一次充电。

2. 1. 12 恒流充电 constant current charge 

充电电流在充电电压的范围内，维持在恒定值的充电 。

2. 1. 13 恒压充电 constant voltage charge 

充电电压在充电电流的范围内，维持在恒定值的充电。

2 术语和符号

2. 1. 1 阅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valve regulated sealed lead-

acid battery 

带有安全阀的密封蓄电池，在电池内压超出预定值时允许气

体逸出，在使用寿命期间，正常使用情况下无需补加电解液。

2. 1. 2 锅锦蓄电池 nickel-cadmium battery 

含碱性电解质，正极含氧化镇，负极为铺蓄电池 。

2. 1. 3 完全充电 fully charged state 

充电的一种状态，即在选定的条件下充电时所有可利用的活

性物质不会显著增加容量的状态 。

2. 1. 4 容量 capacity 

在规定的条件下，完全充电的蓄电池能够提供的电盘，通常用

A. h 表示 。

2. 1. 5 充电率 charge rate 

对蓄电池进行恒流充电时所规定的电流值。

2. 1. 6 放电率 discharge ra te 

在额定容量下蓄电池按规定时间放电时的连续放电电流值。

2. 1. 7 终止电压 final voltage , cut-off voltage 

规定的放电终止时的蓄电池的电压 。

2. 1. 8 开路电压 open circuit voltage ,ofHoad voltage 

放电电流为零时蓄电池的电压 。

2. 1. 9 放电倍率 discharge rate 

电池在规定的时间内放出其额定容量时所需要的电流值，它

在数值上等于电池额定容量的倍数，通常以字母 C 表示。

2.2 符 号

ClO一-lOh 率额定容量(A • h); 

Cs一一5 h 率额定容量 (A . h); 

[ 10一一lOh 率放电电流(A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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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0.1 蓄电池组的安装应按已批准的设计图纸及产品技术文件

的要求进行施工。

3.0.2 蓄电池在运输过程中，应轻搬轻放，不得有强烈冲击和振

动，不得倒置 、重压和日晒雨淋 。

3. O. 3 蓄电池到达现场后，应进行验收检查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包装及密封应良好 。

2 应开箱检查清点，型号、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，附件应齐

全，元件应无损坏 。

3 产品的技术文件应齐全。

4 按本规范要求外观检查应合格 。

3. O. 4 蓄电池到达现场后，应在产品规定的有效保管期限内进行

安装及充电 。 不立即安装时，其保管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酸性和碱性蓄电池不得存放在同一室内 。

2 蓄电池不得倒置，开箱后不得重叠存放 。

3 蓄电池应存放在清洁、干燥、通风良好的室内，应避免阳光

直射;存放中，严禁短路、受潮，并应定期清除灰尘 。

4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宜在 5 0C ~ 40oC 的环境温度，相对

湿度低于 80 %的环境下存放;铺镇碱性蓄电池宜在一 5 0C ~ 3 5 0C 

的环境温度，相对湿度低于 75 %的环境下存放 。 蓄电池从出厂之

日起到安装后的初始充电时间超过六个月时，应采取充电措施 。

3. O. 5 蓄电池施工应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。

3.0.6 蓄电池室的建筑工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与蓄电池安装有关的建筑物的建筑工程质量应符合现行

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)) GB 50300 的有关规

定 。 当设备及设计有特妹要求时，尚应符合其要求 。

2 蓄电池安装前，建筑工程及其辅助设施应按设计要求全部

完成，并应验收合格 。

3.0.7 蓄电池室应采用防爆型灯具、通凤电机，室内照明钱应采

用穿管暗敷，室内不得装设开关和插座。

3.0.8 蓄电池直流电源柜订货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包装及贮运

条件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 电力系统直流电源柜订货技术条件》

DL/ T 4 5 9 的有关规定 。 盘、柜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电气装
置安装工程 盘、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)) GB 50171 

的有关规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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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

4. 1 安装

4. 1. 1 蓄电池安装前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外观检查 :

1 蓄电池外观应无裂纹、无损伤;密封应良好，应无渗漏;安

全排气阅应处于关闭状态 。

2 蓄电池的正、负端接线柱应极性正确，应无变形、无损伤。

3 透明的蓄电池槽，应检查极板元严重变形;槽内部件应齐

全，无损伤 。

4 连接条、螺栓及螺母应齐全 。

4. 1. 2 清除蓄电池表面污垢时，对塑料制作的外壳应用清水或弱

碱性溶液擦拭，不得用有机榕剂清洗 。

4. 1. 3 蓄电池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蓄电池放置的基架及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;蓄电池放置在

基架后，基架不应有变形;基架宜接地 。

2 蓄电池在搬运过程中不应触动极柱和安全排气阀 。

3 蓄电池安装应平稳，间距应均匀，单体蓄电池之间的间距

不应小于 5mm; 同一排、列的蓄电池槽应高低一致，排列应整齐 。

4 连接蓄电池连接条时应使用绝缘工具，并应佩戴绝缘手套 。

5 连接条的接线应正确，连接部分应涂以电力复合脂 。 螺栓

紧固时，应用力矩扳手，力矩值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。

6 有抗震要求时，其抗震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，并应牢固可靠。

4. 1. 4 蓄电池组的引出电缆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 电气装

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)) GB 50168 的有关规定 。

电缆引出线正、负极的极性及标识应正确，且正极应为描色，负极

应为蓝色 。 蓄电池组电游、引出电缆不应直接连接到极柱上，应采

, 

用过渡板连接。电缆接线端子处应有绝缘防护罩 。

4. 1. 5 蓄电池组的每个蓄电池应在外表面用耐酸材料标明编号。

4.2 充、放电

4.2.1 蓄电池组安装完毕后，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充

电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充电前应检查蓄电池组及其连接条的连接情况。

2 充电前应检查并记录单体蓄电池的初始端电压和整组电压。

3 充电期间，充电电游、应可靠，不得断电。

4 充电期间，环境温度应为 5
0

C ~350C ，蓄电池表面温度不

应高于 45
0

C 。

5 充电过程中，室内不得有明火;通风应良好。

4.2.2 蓄电池组安装完毕投运前，应进行完全充电，并应进行开

路电压测试和容量测试。

4.2.3 达到下列条件之一时，可视为完全充电:

1 蓄电池在环境温度 5
0

C ~ 35
0

C 条件下，以 (2. 40V ::l:: 

O.OlV) /单体的恒定电压、充电电流不大于 2.5110 (A)充电至电流

值 5h 稳定不变时。

2 充电后期充电电流小于 O. 005C10 (A) 时。

3 符合产品技术文件完全充电要求时 。

4.2.4 完全充电的蓄电池组开路静置 24h 后，应分别测量和记录

每只蓄电池的开路电压，测量点应在端子处，开路电压最高值和最

低值的差值不得超过表 4. 2. 4 的规定。

表 4.2.4 开路电压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值

标称电压(V) 开路电压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差值(mV)

2 20 

6 50 

12 100 

4.2.5 蓄电池容量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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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蓄电池在环境温度 5'C ~35'C 的条件下应完全充电，然后

应静放 1h~24h ，当蓄电池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基本一致时，应进

行 10h 率容量放电测试，应以 O. 1ClO (A)恒定电流放电到其中一

个蓄电池电压为1. 80V 时终止放电，并应记录放电期间蓄电池的

表面温度 t 及放电持续时间 T 。

2 放电期间应每隔一个小时测量并记录单体蓄电池的端电

压、表面温度及整组蓄电池的端电压 。 在放电末期应随时测量 。

3 在放电过程中，放电电流的波动允许范围为规定值的±

1 % 。

4 实测容量 C， (A . h) 应用放电电流J(A)乘以放电持续时

间 T(h)计算 。

5 当放电期间蓄电池的表面温度不为 25'C ，可按下式将实

测放电容量折算成 25'C基准温度时的容量:

C 一一一二E-
25 - 1 + o. 006(t - 25) 

(4.2.5) 

式中 : t一一放电开始时蓄电池的表面温度 ('C) ; 

C，一一当蓄电池的表面温度为此时实际测得的容量(A . h); 
C25一一换算成基准温度 (25 'C)时的容量(A . h) ; 

O. 006一-10h 率放电的容量温度系数。

6 放电结束后，蓄电池应尽快进行完全充电。

7 10h 率容量测试第一次循环不应低于 O . 95C10 ，在第三次

循环内应达到1. OC10 ' 容量测试循环达到1. OC10 可停止容量

测试。

4.2.6 蓄电池组的开路电压和 10h 率容量测试有一项数据不符

合本规范的规定时，此组蓄电池应为不合格。

4. 2.7 在整个充、放电期间，应按规定时间记录每个蓄电池的电

压、表面温度和环境温度及整组蓄电池的电压、电流，并应绘制整

组克、放电特性曲线。

4. 2.8 蓄电池充好电后，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使用与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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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铺镰碱性蓄电池组

5. 1 安 装

5. 1. 1 蓄电池安装前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外观检查:

1 蓄电池外壳应无裂纹、损伤、漏液等现象。

2 蓄电池正、负端接线柱应极性正确，亮内部件应齐全无损

伤;有孔气塞通气性能应良好 。

3 连接条、螺栓及螺母应齐全，应无锈蚀 。

4 带电解液的蓄电池，其液面高度应在两液面线之间;防漏

运输螺塞应无松动、脱落。

5. 1. 2 清除蓄电池表面污垢时，对塑料制作的外壳应用清水或弱

碱性溶液擦拭，不得用有机溶剂清洗 。

5. 1. 3 蓄电池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:

1 蓄电池放置的平台、基架及间距应符合设计或产品技术文

件的要求;蓄电池放置在基架后，基架不应有变形;基架宜接地。

2 蓄电池安装应平稳，间距应均匀，单体蓄电池之间的间距

不应小于 5mm; 同一排 、列的蓄电池应高低一致，排列应整齐 。

3 连接蓄电池连接条时应使用绝缘工具，并应佩戴绝缘

手套 。

4 连接条的接线应正确，连接部分应涂以电力复合脂 。 螺栓

紧固时，应用力矩扳手，力矩值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。

5 有抗震要求时，其抗震设施应符合设计规定，并应牢固

可靠 。

5. 1. 4 蓄电池组引线电缆的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电气装置

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))GB 50168 的有关规定。电

缆引出线正、负极的极性及标识应正确，且正极应为描色，负极应



为蓝色。蓄电池组电源引山电缆不应直接连接到极柱上，应采用

过渡板连接 。 电缆接线端子处应有绝缘防护罩。

5. 1. 5 蓄电池组的每个蓄电池应在外表面用耐碱材料标明编号。

5. 2 配班与注液

5.2.1 配制电解液应采用化学纯氢氧化饵，其技术条件应符合本

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。 配制电解液应用蒸锢71<或去离子水 。

5.2.2 电解液的密度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。

5.2.3 配制和存放电解液应用铁、钢、陶黯或法琅制成的耐碱器

具，不得使用配制过酸性电解液的容器。

5.2.4 配液时，应将碱慢慢倾入水巾，不得将水倒入碱中 。 配制

的电解液应加盖存放井沉淀 6h 以上，应取其澄清液或过滤液使

用。对电解液有怀疑时应化验，其标准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

规定。

5. 2.5 注入蓄电池的电解液温度不宜高于 30
0

C ; 当室温高于

30 0C 时 ，应采取降温措施。其液面高度应在两液面线之间。注入

电解液后宜静置 2h~4h 后再初充电。

5.2.6 配液工作应由具有施工经验的技工操作，操作人员应戴专

用保护用品，并应设专人监护。

5.2.7 工作场地应备有含量 3 %~5%的棚酸溶液。

5.3 充、煎电

5.3.1 蓄电池的初充电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，并应符合

下列规定 :

1 初充电期间 ，其充电电源应可靠，不得断电。

2 初充电期间，室内不得有明火;通风应良好。

3 装有催化栓的蓄电池应将催化栓旋下，待初充电完成后再

重新装上。

4 带有电解液并配有专用防漏运输螺塞的蓄电池，初充电前

_-"‘ 

应取下运输螺塞换上有孔气塞，并检查液面不应低于下液面线。

5 充电期间电解液的温度范围宜为 20
0

C ::J:: lOoC ;当电解液

的泪度低于 5
0

C或高于 35
0

C 时，不宜进行充电 。

5. 3.2 蓄电池初充电应达到产品技术文件所规定的时间，同时单

体蓄电池的电压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。

5.3.3 蓄电池初充电结束后，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做容量测

试，其容量应达到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，高倍率蓄电池还应进行

倍率试验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在 3 次充、放电循环内，放电容量在 20
0

C 土 5
0

C 时不应低

于额定容量。

2 用于有冲击负荷的高倍率蓄电池倍率放电，在电解液温度

为 20
0

C ::J:: 5
0

C 条件下，应以 O . 5Cs 电流值先放电 lh 情况下继以

6Cs 电流值放电 0.55 ，其单体蓄电池的平均电压，超高倍率蓄电池

不得低于1. lV;高倍率蓄电池不得低于1. 05V 0 

3 按 O . 2Cs 电流值放电终结时，单体蓄电池的电压应符合产

品技术文件的要求，电压不足 1. 0V 的电池数不应超过电池总数

的 5 % ，且最低不得低于 O.9V 。

5.3.4 充电结束后，应用蒸恼水或去离子水调整液面至上液

面线 。

5.3.5 在制造厂已完成初充电的密封蓄电池，充电前应检查并记

录单体蓄电池的初始端电压和整组总电压，并应进行补充充电和

容量测试。 补充充电及其充电电压和容量测试的方法应按产品技

术文件的要求进行，不得过充、过放。

5.3.6 放电结束后，蓄电池应尽快进行完全充电。

5.3.7 在整个充、放电期间，应按规定时间记录每个蓄电池的电

压、电解液温度和环境温度及整组蓄电池的电压、电流，并应绘制

整组充 、放电特性曲线。

5.3.8 蓄电池充好电后 ，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进行使用和

维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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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质量验 收

6.0.1 在验收时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:

1 蓄电池室的建筑工程及其辅助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，照明

灯具和开关的形式及装设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。

2 蓄电池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。蓄电池组应排列整齐 ，

间距应均匀，应平稳牢固。

3 蓄电池间连接条应排列整齐，螺栓应紧固、齐全，极性标识

应正确、清晰。

4 蓄电池组每个蓄电池的顺序编号应正确，外壳应清洁，液

面应正常 。

5 蓄电池组的充、放电结果应合格，其端电压、放电容量、放

电倍率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。

6 蓄电池组的绝缘应良好，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O . 5M.o .

6. O. 2 在验收时，应提交下列技术文件 :

1 设计变更的证明文件。

2 制造厂提供的产品说明书、装箱单、试验记录、合格证明文

件等。

3 充、放电记录及曲线，质量验收资料。

4 材质化验报告。

5 备品、备件、专用工具及测试仪器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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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氢氧化饵技术条件

表 A 氢氧化饵技术条件

指标名称 化学纯 指标名称 化学纯

氢氧化饵 (KOH)( % ) 二~ 80 硅酸盐 (Si03 )( % ) =二 O. 1 

碳酸盐(以 K2 C03计)( % ) ";;3 例 (Na)( % ) 4二2

氯化物 (Cl)( % ) ";;0.025 钙 (Ca)( % ) ";;0.02 

硫E盘盐 (SO，)( % ) ";;0. 01 铁 (Fe)( % ) 4二0.002

总氮量( % ) ";;0.005 重金属(以 Pb 计)( % ) ";;0. 003 

磷般盐(PO，)( % ) ";;0.01 澄清度试验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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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碱性蓄电池用电解液标准

表 B 碱性蓄电池用电解液标准

技术要求
项 目

新配电解液 使用过程极限值

外观 无色透明，无悬浮物

密度(l 5 "C , g/ cm3 ) 1. 20 土 0.01 1. 20土 0 . 01

KOH: 240-270 KOH :240- 270 
含量 (g/L)

NaOH:215-240 NaOH:215-240 

Cl - (g/ L) < 0. 1 O. 2 

K2 C03 (g/ L) < 20 60 

Ca2+ • Mg2+ (g/ L) < 0.19 O. 3 

Fe/ KOH(NaOH)( % ) < 0.05 0. 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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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:

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:

正面词采用"必须"，反面词采用"严禁";

2 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:

正面词采用"应"，反面词采用"不应"或"不得";

3 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:

正面词采用"宜"，反面词采用"不宜";

的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"可" 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"应符合…·

的规定"或"应按·…..执行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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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名录

《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>>GB 50168 

《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、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》

GB 50171 
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>>GB 50300 

《 电力系统直流电源柜订货技术条件 >>DL/T 4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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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电气装置安装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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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 O. 2 本规范适用范围是根据电气装置对蓄电池最低使用电压

及容量要求规定的，是在《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电池施工与质量

h 以内 。 本次修订时，对铺锦碱性蓄电池组部分未

作大范围的修改，仅对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。

根据现行行业标准《 电力工程直流系统设计技术规程 ))DL/T

5044 等设计标准，蓄电池组一般不设计端电池，故将原规范第四

章"端电池切换器"删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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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组

4. 1 安装

4. 1. 2 由于蓄电池的外壳主要采用 ABS 、 pp 等塑料，使用有机

溶剂会导致其老化，故不得用有机溶剂擦洗外壳 。

4. 1. 3 根据蓄电池使用维护说明书规定了对蓄电池安装的要求 。

1 在设计和制造厂考虑了蓄电池基架接地时，宜按设计和制

造厂要求接地 。

2 蓄电池在搬运过程中 ，应注意不要触动电池极柱和安全排

气阀，以免使电池极柱受到额外应力及蓄电池密封性能受到破坏。

3 蓄电池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， 以利于蓄电池的散热和

维护 。

4 蓄电池都是荷电出厂的，因此安装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电池

短路 ， 连接的时候要戴绝缘手套，使用绝缘工具，当使用扳手时，除

扳头外其余金属部分要包上绝缘带，杜绝扳手与蓄电池的正、负极

同时相碰，形成正、负极短路故障 。

5 为减少接触电阻和防止腐蚀，接头连接部分应涂以电力复

合脂 。 螺栓紧固应采用力矩扳手，力炬值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

要求，因为螺栓过紧可能损坏接线柱，而过松会因接触不良导致

发热 。

4. 1. 4 为了防止连接引出电缆时蓄电池极柱受到太大应力而损

坏蓄电池，故要求采用过技板连接 。 为了防止人体不小心触及带

电部分，故要求接线端子处应有绝缘防护罩 。

4.2 充、服电

4.2.1 蓄电池安装后首次充电是为了使蓄电池达到完全充电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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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7 在充、放电期间按规定时间记录每个蓄电池的电压及表面

温度，以监视蓄电池的性能 ，发现个别电池的缺陷，若有的蓄电池

在电压、温度上相差较大，则表示该电池有问题;测量整组蓄电池

的电压及电流，依据这些数据整理绘制充、放电特性曲线，供以后

维护时参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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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

检查渗漏情况。



例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化学试剂 氢氧化伺 )) GB/T 2306 中的

第三级化学纯。

5.2. 3 配制或灌注电解液的容器，应是耐碱的干净器具。用耐碱

容器是防止碱和某些物质起化学反应，生成新的物质影响电解液

的纯度 。

5.2.4 溶解固体碱或稀释碱洛液时放出的溶解热，虽不如稀释浓

硫酸时放出的热量多，但为防止溶解时由于放出的热量使碱榕液

溅出而腐蚀人体和衣物，故规定不得将水倒入碱中。

注入蓄电池中的电解液应是除去杂质的清液，故规定应沉清

或过滤;配制好的电解液不立即使用时，应注意密封，以防空气中

的二氧化碳进入电解液生成碳酸盐影响电解液的纯度。

5.2.5 在充电过程中电解液温度超过 35
0

C 时不宜充电，故规定

注入的电解液应冷却到 30
0

C 以下，防止充电时电解液温度过快升

高。某些地区夏季室内温度往往超过 30
0

C ，常规条件下，电解液

不可能冷却到 30
0

C 以下，故规定应采取降温措施。为了浸润极

板，规定电解液应静置一定时间，浸泡时间宜在 2h~仙。

5.2.7 工作场地应备有含量 3%~5%的棚酸溶液。当电解液不

慎溅到皮肤上时，应立即用棚酸榕液冲洗;若不慎将电解液溅到眼






